
陪诊过程 丢失26片病理切片
癌症患者王女士的求医之路，因一份丢失

的病理切片，平添了更多波折与焦虑。王女士
在外地某医院治疗期间，想在北京某医院寻求
更优治疗方案，她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在北京
从事陪诊代办服务的李某。李某从事陪诊代
办服务已有3年，相关社交软件账号积累了十
几万粉丝。一开始，双方沟通交流很顺畅，李
某对于王女士的求诊流程给出建议，王女士则
表示：“这个病，我啥也不懂，就麻烦你多一点
了，找到你感觉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

出于信任，王女士支付500元委托李某代
为挂号，并支付1000元押金将其在外地某医
院保存的26片病理切片借出，邮寄给了李某。

李某带着病理切片及其他材料，前往北京某医
院代王女士问诊。由于材料不全，当日未能完
成问诊。王女士补充提供资料后，双方约定数
日之后李某再前往该医院代其挂号问诊。然
而，还没等到再次问诊的日子，王女士就收到
了李某告知其病理切片丢失的消息。

于是，王女士顿时陷入焦虑与不安之中
——病理切片中包含了最严重的癌变组织，
是医生进行诊断并制定更优治疗方案的关键
病历材料，一旦丢失，她的后续治疗势必受到
影响。且病理切片中包含自己的敏感健康信
息，万一被他人获取，可能造成其隐私及个人
信息泄露的风险。

为了找到病理切片，李某去物业调过监
控，贴过寻物启事，甚至去派出所报了警。王
女士也是绞尽脑汁，跟李某一起详细复盘切
片可能遗失的场所，但是丢失的病理切片始
终毫无线索。王女士开始天天失眠，本就承
受疾病折磨的身体更不好受了。

李某表示愿意将已经支付的挂号费以双
倍返还王女士，并赔偿王女士借出病理切片
时支付的1000元押金，但不同意承担其他赔
偿责任。而王女士则表示，切片丢失给自己
造成的损失远远不是这 1000 多元可以弥补
的。后王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赔偿其经
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病理切片系患
者脱离的身体组织加工制作而成，其具有物
的属性，但相较于一般物，病理切片应属于
具有人格属性的特殊物及伦理物。首先，病
理切片是病理学检查中用于观察组织细胞
形态变化的重要标本，其中承载了患者的病
理信息，是医生为患者进行疾病诊断及治疗
的重要依据，与患者的健康权具有紧密联
系。其次，病理切片所承载的医疗健康信
息，既属于患者的敏感个人信息，也属于私
密信息，通过对病理切片进行技术分析，不
仅能够读取患者的病情，还可能提取患者的
基因信息，其与患者之间具有生命伦理上的

密切关联性。一旦患者的病理切片丢失，不
仅可能侵害患者的健康权，还直接造成患者
的病理信息等个人信息泄露，侵害患者的隐
私及个人信息权益。

法院认为，病理切片的特殊属性对其保
管者提出了更高的保管要求。在陪诊代办服
务中，患者与陪诊代办人员之间成立有偿委
托合同关系。患者因就诊需要将病理切片交
由陪诊代办人员，陪诊代办人员即对病理切
片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此种义务应属于双
方之间委托合同关系的附随义务。若陪诊代
办人员将病理切片丢失，将发生请求权的竞
合，患者既可以依据委托合同关系主张违约

责任，也可以依据侵权关系主张侵权责任。
法院认为，李某作为专门从事陪诊代办

业务的人员，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造成病
理切片丢失，不仅影响王女士后续治疗，可
能对王女士的健康权构成侵害，还导致病
理切片中承载的个人信息向不特定的人公
开，侵害了王女士的隐私。因此，李某丢失
病理切片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王女士作
为癌症患者，病理切片丢失势必加剧其对病
情的焦虑情绪，应酌情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予
以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李某赔偿王女
士合理经济损失 2000 余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 2 万元。 （来源：人民法院报）

法院 构成侵权，应予赔偿

近年来，面对一些患者异地求医、陪伴就医的现实需求，陪诊代办服务应运而生，从代约
挂号、陪诊陪检，到送取报告、代办问诊，其服务范围不断拓展，显著提升了患者的就医效率。
但随着陪诊代办业务的兴起，相关纠纷也逐渐出现。如果委托他人跑腿问诊，“跑腿人”却把
作为重要诊断依据的病理切片弄丢了，应由谁来担责？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了这样一起案件，为陪诊代办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

陪诊代办出疏漏，“跑腿人”被判担责
雷悦王俐然

4案例聚焦 2025年12月5日 星期五
责编：曹磊 美编：徐文涛 校对：许斯琦

国家医保局公布骗取生育保险基金典型案例

虚构劳动关系参加生育保险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记者赵晨熙 因未领取到年终奖，一名心怀不满的
离职员工，利用在职时掌握的内部权限，上
演了一出“自买自退”的盗窃戏码。短短四
个月，通过71笔订单，盗走价值近3万元商
品。近日，经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

今年3月，一零售批发公司员工小方在
工作中发现异常：一名前同事陈某从去年
11 月起，使用三个不同的会员账户频繁下
单 70 余次，总金额近 3 万元，可疑的是，所
有订单最终都成功办理了“仅退款”，商品
却从未被退回。

按规定，生鲜类可直接退款，但非生鲜
商品必须回收实物。然而，小方发现，这些

“仅退款”订单既无商品退回，也无照片验
证，且系统记录显示，这些违规操作的审核
人竟是从未进行过相关操作的自己。于
是，小方立即将异常情况上报公司，公司随
即报警。今年 4 月，陈某被抓获归案；10
月，案件被移送至普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经过。
原为公司履约部经理的她，于去年11月合
同到期被解雇，离职时尚未领取到年终奖，
加剧了其失衡心理。在职期间，她全面负
责线上购物的线下履约，因此不仅熟知流
程，更掌握着其他员工的售后账号与密码。

陈某表示，自己深谙公司退款审批规
则，500 元以下订单可由普通售后直接处
理，超过 1000 元则需店长或值班经理审
批。为此，她专挑生鲜类商品，并将每单金
额精准控制在400元左右，以规避审核。收
货后，她立即以“商品质量问题”提交“仅退
款”申请，并登录小方的账号进行“秒批”。
最终，货款悉数退回其账户，而商品则被全
部截留。

经检察官审查认定，陈某的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今年10月28日，普陀区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近日，法院采纳检方公诉
意见，作出如上判决。（来源：上海法治报）

近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一起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龙
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其违
法所得87100元及作案工具4部手机依法
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龙某
在成都市新都区某小区的住所内，搭建起
一条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
链”。龙某先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吸引有查
询需求的客户，再根据客户要求，通过某境
外通讯平台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随后将这
些非法获取的信息转售给客户，从中牟取
非法利益。

经查，龙某售卖的公民个人信息涵盖
身份信息、电话号码、轨迹信息、金融账户
交易信息、住宿信息等敏感内容。截至案
发，龙某共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70余条，
非法获利87100元。2024年9月10日，民
警在龙某家中将其当场挡获，并扣押了涉
案的4部手机及违法所得87100元。

成都市新都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龙
某非法获取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鉴于龙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
白，且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
书》，检察机关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
刑4年，并处罚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量刑建议适当。综合考虑龙某的犯罪
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社会危害性，法院依
法作出前述判决。 （来源：四川法治报）

通过境外平台
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一男子搭建“黑色产业链”获刑
通讯员廖安泰记者陈博

因未领到年终奖心理失衡
离职员工利用“仅退款”

盗取三万元货品
通讯员王晓丹记者王葳然

案例一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通昇茶
叶贸易有限公司涉嫌骗取生育津贴案

云南省昆明市医保部门通过本地历史参
保信息分析，发现云南通昇茶叶贸易有限公司
共办理职工参保登记30人，月平均缴费基数均
保持在1.7万元以上，先后有24人申领生育津
贴，共227.1万元，且24人均为生育前2至3个
月转移到该公司参保，生育并申领生育津贴后
便在该公司办理停保，随后又转移到其他单位
参保或未参保。经查，该公司及相关人员涉嫌
通过虚假入职、虚假申报等方式骗取生育津
贴，涉案数额巨大，情节极其严重。

目前，该线索由医保部门移送公安机关
依法办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例二 河北省张家口市两家公司
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案

河北省张家口市医保局通过本地数据核
查发现蔚县森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蔚县垣
盛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参保职工，存在
多人领取职工生育津贴后立即停止缴纳职工
医保的异常情况。经查，两家公司法人代表
均承认，领取生育津贴的参保人虽然通过企
业参保，但实际大部分时间并未在公司工作，
并且不予发放工资，涉嫌虚构劳动关系骗取
生育津贴。其中，蔚县森太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丁某等8人于2023、2024两年间领取生
育津贴 25.4 万元；蔚县垣盛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的黄某某等8人于2024、2025两年间
领取生育津贴 25.3 万元，两家公司合计领取
生育津贴50.7万元。

目前，张家口市蔚县医保局已分批次追
回全部涉案生育津贴，并将案件移交公安部
门立案侦查。

案例三 福建省泉州市超亿财税咨
询有限公司骗取生育津贴案

福建省泉州市医保局南安分局开展本地
医保大数据监测，发现泉州市超亿财税咨询
有限公司存在参保人数异常增长情况。经核
查，该公司4名参保人以挂靠形式虚构劳动关
系骗取生育津贴 7.1 万元。医保部门已将该
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目前，南安市人民法院对该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王某和财务人员石某以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
万元；对累犯杨某以诈骗罪判处拘役4个月，
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2万元；对洪某
等3名主动投案的参保人以诈骗罪判处罚金。

案例四 江西省大余弘艺楼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骗取
生育津贴案

江西省赣州市医保局大余分局对辖区参
保人生育津贴领取情况排查时发现，大余弘
艺楼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仅为2名员工申报并
缴纳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均为 14580 元，明显高于实际工资水平。其
中1名员工俞某系公司法人妻子，生育后1个
月即终止参保，存在骗取生育津贴嫌疑。经
查，俞某参保期间申报个人所得税工资基数
仅为 3000 元，与医保缴费基数严重不符，该
公司通过虚构薪资、虚报缴费基数等方式欺
诈骗取生育津贴，涉及金额8.4万元。

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对涉
案人员俞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
俞某已主动将侵占的生育津贴退回。

案例五 四川省德阳市马某某、袁
某、刘某某骗取生育津贴案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医保局在日常审核
中发现，四川省宏语春帆农业有限公司申报
员工马某某、袁某的生育医疗费用及津贴存
疑，员工马某某、袁某均为怀孕后入职该公司
并首次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且参保缴费基数
畸高，为公司法人刘某某的5倍；该公司的参
保缴费基数及用工真实性存在重大嫌疑。经
核查，马某某、袁某参保期间的活动轨迹、就
诊和生育均在异地。四川省宏语春帆农业有
限公司员工马某某、袁某存在涉嫌挂靠单位
参保、虚构劳动关系和医保缴费基数骗取生
育保险待遇的重大嫌疑。

目前，旌阳区医保局对该公司申报生育
医疗费用及津贴 22.9 万元拒付，并将公司
法人代表刘某某移交参保地公安机关进一
步处理。 （来源：法治日报）

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促进就业公平、均衡用人单位负担具有重要作
用。国家医疗保障局12月3日公布了5起骗取生育保险基金的典型案例，以此提醒广大参保单位和参保人，通过合法途
径参加生育保险，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申报材料申领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共同维护生育保险基金安全。

国家医保局强调，个别参保单位和参保人通过虚构、编造参保人信息，虚构劳动关系等参加生育保险；未依法如实申
报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伪造、变造病历、票据等申领材料骗取生育保险基金，严重扰乱生育保障管理秩序，侵害了公共利益
和基金安全，依法依规应予以严肃处理。


